制定日期:105/03/04

修訂日期:114/01/06（6修）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

護理實習生住宿申請單
一、申請學校:          ；填表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二、實習日期:​​​_____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___ 年     月    日結束。
三、實習指導老師:        ；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協調教師(臨床選習):            ；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
四、注意事項
(一)請依【短期&其他宿舍租用契約書】辦理。

(二)申請條件

1.需於本院實習期間內﹝臨床選習(最後一哩)﹞。 
2.戶籍非在台中市區。

3.台中市可申請區域：清水區、外埔區、東勢區、沙鹿區、大安區、大肚區、大甲區、龍井區、梧棲區、和平區。

(三)預取消申請請於實習前一週來信通知。
(四)宿舍(只提供女宿)為兩人一間，預計同住者請於備註處註明(如:★、■、▲等)，若床位已滿無法同住，院方有權調整其床位，由院方進行安排。
※請務必填寫完整，需本人身份證所載之地址，不可填寫其他宿舍、親戚朋友的地址。
	序
	姓名
	性別
	聯絡電話
	戶籍地址(身分證記載地)
	入住日期
	退宿日期
	備註

	範例
	王曉明
	女
	0911-111-111
	台中市清水區清水路一號
	1140101
	1140201
	★

	範例
	王曉霞
	女
	0922-222-222
	台中市清水區清水路二號
	1140101
	1140201
	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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